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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民法典·以案说法

职称是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水平、

技术能力的等级称号，反映了社会对

人才知识价值、劳动贡献的评价与认

可。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克

服职称评审过程中唯学历、唯资历、

唯论文的倾向。在人社部与工信部

印发的《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深化

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对提高

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截至 2020 年年底，安徽省专业

技术人才总量达435万人，其中高层

次人才达 45 万，分别较“十二五”末

增长 45.5%和 45.2%。面对日益庞大

的人才规模、逐渐细化的行业门类，

安徽审慎破除制度藩篱，合理下放评

审权限，不断推进区域一体化职称资

质互认，逐步探索建立起以用人单位

为主体，政府、市场、用人单位，三方

权责明确、协调高效的人才评价管理

体制，用好人才评价这根“指挥棒”。

破障：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2020年7月，淮南联合大学经管

学院副院长汪澍东申请并顺利获评

安徽省快递工程专业副高职称。5

年前，汪澍东已经获评学校副教授，

这是她首次在大学教职之外申请行

业职称，这也是安徽省首次将高级职

称纳入快递行业专技人才评审范围。

“我是和快递员一起成长起来

的高校教师。”汪澍东笑着告诉记

者，除了教职，她还持有高级物流

师资格证，并长期从事快递物流仓

位优化以及快递设备技术的研究

推广。2015 年以来，通过校企合作

通道，汪澍东成为顺丰、圆通、德邦

等快递企业的“专家导师”，由汪澍

东团队研发的“小型物流周转车”

“绿色快递物流柜”等实用新型专

利已陆续在快递企业推广应用。

“快递企业在后台技术维护、

快件中转处理以及工程设备国产

化过程中暴露出巨大的专业人才

缺口。”安徽省邮政管理局人事处

三级调研员任莹莹认为，对快递行

业技术人员进行职称评聘，有助于

加快行业人才培养与导入。

为满足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近年

来，安徽积极探索拓展专技人才职称

评价范围。2018 年起，安徽率先在

全国试点开展快递工程系列职称评

审，3年共评选出快递工程专业高级

职称4人、中级26人、初级146人。

“以前，职称评定的主要对象是

体制内机关企事业单位专技人员，而

现在我们要将范围拓展到体制外的

民营企业与社团组织，将职称评审作

为加强企业、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

要抓手。”安徽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

才管理处处长罗志年说。

为切实扩大职称评审范围，安徽

在社会化职称评审以及自主评审委

员会成员中有计划增加来自民营企

业界的专家代表。同时，为畅通职称

申报渠道，在安徽，除专技人才工作

单位以外，各地人才服务中心也开始

承担职称申评材料的申报投递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有计划下放规

上民营企业与社团组织的职称自主

评审工作，同时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建

立与专技人才职称相配套的薪酬激

励机制，强化结果应用。”罗志年说。

放权：把真正合适的人
才评出来

“以前，一到下半年单位评职称，

我们的工作就像‘过关’！”日前，在安

徽省农业科学院，刚从人事处轮岗至

科研处的副处长黄慧说。

作为省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安徽省农科院下属 14 个研究所，

900 多个专业技术岗位，其中高级

专技岗（含副高）占 45%左右。数量

众多的科研单位及申评者的不同

情况每年都会摆在黄慧面前，如何

在平衡学科建设、保护不同层面人

才积极性的同时，把真正合适的人

才选出来，是她一直思考的问题。

“例如，院所有一批从事农业前

端应用基础研究的青年学者，他们长

年累月从事重要研发工作，手握大量

创新研究专利以及基金项目，但由于

前端研究难以直接形成农业品种转

化成果或难以申报国家奖项，按照既

往标准就很难获评高级职称。”黄慧

手里拿着一张“90后”青年学者许蓉

芳的副研究员申报表给记者看。

从2017年起，安徽省农科院获得

了自然科研系列农业科研专业正高

级职称自主评审权限，可根据本单位

具体实际制定职称评审标准。2019

年，拥有多项国内外专利、从事水稻

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的年轻学者许蓉

芳破格获评安徽省农科院副研究员。

安徽省农科院获得自主评审权

限 后 ，除 了“ 所 学 科 组 评 议 推

荐——院专家组评审”这一职称申

评渠道外，单位从激励创新的角度

支持不同层面作出突出贡献人才，

并单独给予直接申报指标，鼓励优

秀拔尖青年破格，为具有新近创新

成果的高年资技术人才等特殊群体

开辟单独的职称竞聘路径，有效纾

解各类竞争矛盾。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用人主体

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安徽省

向省内 109 所高校、12 家三级医院、

1家科研单位下放职称自主评审权，

完全实现用人单位自评自聘、用人

自主。2020 年起，安徽又将全省卫

生系列副高职称以及中职中专教师

副高职称评审权限全部下放到各设

区市，并对安庆、宿州、宣城分别下

放艺术系列、农学系列以及文房制

作专业副高职称评审权限。

“职称自主评审权限下放不是

‘一放了之’，我们要保证‘放而不乱，

管而不死’。”罗志年说，通过制定自

主评审工作指导意见，严格备案管

理，加强事后联合督查调研，安徽省

人社主管部门发现，部分自主评审单

位专业专家成员数量不足、少数用人

单位推荐申报工作质量不高、初审把

关不严等问题，为进一步改进下放评

审权限提供了重要参考。

互联：职称资格互认促
人才便捷流动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程度加深，区

域内专技人才流动日益频繁。从

2018 年起，安徽省率先推动对来自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专技人才实施职

称、职业资格互认，认证内容包括社

会化职称评审、继续教育学时以及职

业资格考试结果。

“以前，由于各地职业资格考试分

数线不统一，跨地区职业资格认证存

在困难。”罗志年说，“在安徽，只要专

技人才出具由当地人社部门认证的资

格证书，我们就为他开具资质证明。”

目前，安徽已确认跨地区高级职

称 68人。从 2020年起，安徽省专技

人才的职业、职称资格也开始得到长

三角地区认可。

随着职称评审信息化建设不断

深化，从今年 6 月份起，基于全国统

一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信息认

证系统呼之欲出，专技人员的职称评

审历史数据将逐步、全面“上网”。未

来，用人单位可直接在网上调阅所聘

用专技人员的职称认证信息，人才的

跨地域流动将全面“松绑”。

“我们将持续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积极推进评审权限下放和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逐步形成设置合理、评价科

学、管理规范、运转协调、服务高效的

职称制度，为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安徽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徐建说。

破除藩篱 下放权限 资质互认
——安徽探索建立权责明确协调高效的人才评价管理体制
本报记者 马荣瑞

●关键词

诉讼离婚

●概述

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定的亲缘关系之中，

家庭、婚姻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与载

体。近年来，受社会发展、观念变化以及人口

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

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婚姻大事不可视同

儿戏的传统观念仍值得珍视，“说离就离”也

不能成为一时的任性之举。民法典对因感情

破裂而准予离婚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

●案例

刘某与祝某 2005 年登记结婚，双方均系

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婚后因拆迁利

益分配产生矛盾并分居，刘某于 2019 年 4 月

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被驳回。

2020 年 10 月，刘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

其主张第一次起诉离婚被驳回后，双方仍然

处于分居状态，关系并未改善。祝某不同意

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仍各执己见。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系再婚，对于家庭

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应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加

强沟通。只要双方各自检讨自身存在的问

题，加强沟通和交流，双方的婚姻关系还有改

善可能，此案不足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判决驳回离婚请求。

刘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1 月 13 日，该院经审理认为，法院于

2019 年 5 月判决双方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

居至今已满一年，现刘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应当准予，改判支持刘某

的离婚请求。

●法条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

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

记。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

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

项协商一致的意见。（第一千零七十六条）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

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

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

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

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

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

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专家说法

姚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审、教授）

兼顾人文关怀与时代发展的婚

姻解除制度
婚姻家庭法是典型的身份法，蕴含伦理性、人文性，是“法律化

的道德”和“道德化的法律”充分融合的体现。婚姻家庭法的制度

构建充分关照个体与家庭利益，并旨在实现个人、家庭、社会与时

代“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发展。

在我国，离婚有两种方式：一是协议离婚，当事人在自愿情况

下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二是诉讼离婚，在夫妻双

方达不成一致意见时，需到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

判决。本案属于诉讼离婚案件，刘某两次到法院起诉与祝某离婚，

但法院认为双方的婚姻关系还有改善可能，不足以认定夫妻感情

确已破裂，因此没有准予双方离婚。

实践中此类案例不在少数。一方反复起诉离婚，而另一方不

同意离婚，法院考虑到不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家庭暴力等情

况，均判决不准离婚，而双方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感情，只能勉强维

系形式上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婚姻本

身的意义与价值。如何把握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一判断标准，确

实给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提出了难题。

在婚姻自由的基础上，婚姻法作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其所要

实现的是如何更好地保障个体权益与人格独立，通过制度完善实

现价值选择与法律规则的合理可行。在诉讼离婚情形下，人民法

院以调解为前置程序，对于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主要从婚

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

等多方面进行判断。

然而，在实践中，法官作为某一婚姻关系的“旁观者”，即便

其再换位思考，也很难将自身完全“代入”某一具体的夫妻关系

之中，可能会遇到较多判断难题。这也就出现了当事人意欲坚

决离婚，而法官却试图从客观角度判断不准离婚等诸多“两难境

地”。

民法典在婚姻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关判

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即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规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

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这一规定对当事人具有积极意义，对

法官掌握相关判断标准也增加了一定可操作性。

2020 年 12 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22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经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

诉讼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本案二审

时民法典已正式施行，案情也

符合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

规定的情形。因此，二审改判

准予离婚。

本案是适用民法典新规定

审结的全国首例婚姻关系解除

案件，体现出法律旨在维护婚姻

家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人文关

怀，同时也实现了符合现实需求

和时代要求的公正裁判价值。

（本报记者靳昊、光明网记
者孙满桃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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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和

平镇崔葛村的红椒大棚，一个个重四

五两的大辣椒挂满枝头，农民丁学方

和妻子忙着把成熟的红椒采摘下来，

送到市场上销售。“今年市场行情好，

我已经卖了3000多斤。”丁学方说。

清江浦区是江苏省著名的辣椒

主产区。这里的“淮安红椒”获批中

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

标、江苏省名牌农产品，是“淮味千

年”首批授权的 9 大品类农产品之

一。目前，淮安以清江浦区为核心区

的设施化红椒种植面积近 20 万亩，

年产量达60万吨，年产值25亿元，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

这是淮安推进“品牌强农”的缩

影。“淮安要当好江苏高质量发展‘特

长生’。近年来，淮安充分发挥生态

优势和空间优势，打造全国重要的商

品粮基地、生猪繁殖基地，把特色高

效种植、特种健康养殖和特色生态休

闲农业作为发展方向，将农业基础优

势和品牌门类相结合，创新打造‘淮

味千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淮安

市委书记蔡丽新告诉记者，从农业大

市向农业强市迈进，淮安坚持把自身

特长做“长”，促使农民增收致富。

塑造“淮味千年”区域
公用品牌

四河穿城、五湖镶嵌、气候温润，

地处我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的淮安，

农业生产自然禀赋优异。截至 2019

年 年 底 ，淮 安 市 注 册 农 产 品 商 标

9800余件，其中包括中国驰名商标7

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27 件，

数量居全国设区市第一。

如何把数量众多的优质农产品

整合起来？2018年3月，淮安正式推

出整市域、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淮味千年”。与常用的“产地名+

产品名”的通用命名格式不同，“淮味

千年”囊括区域内的全品类农产品，

构建“母品牌+子品牌”的品牌体系。

“使用‘淮味千年’商标的农产品

必须是好中好、特中特、优中优。”淮

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倪建华介绍。

“淮味千年”实行准入制度，进行签约

管理。目前，“淮味千年”品牌共授权

12个品类 50家企业，12个品类包括

盱眙龙虾、洪泽湖大闸蟹、淮安大米、

淮安黑猪、涟水捆蹄、金湖荷藕、淮安

红椒、淮安蒲菜、涟水芦笋、淮安草

鸡、淮安芡实、洪泽湖白鱼。

2019 年以来，淮安打造“标准+

基地+溯源+电商+门店”五位一体发

展路径，推动品牌建设向实体化、专

业化和规模化迈进，赋予“淮味千年”

品牌更加具体、可感、丰富的内涵。

近年来，淮安制定“三特”产业标

准规程120多个，农畜产品例行抽检

合 格 率 98% 以 上 、水 产 品 合 格 率

100%，开展了“打包式”“一揽子”电

商合作，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

开设了一批“淮味千年”专营门店。

凸显“品牌基地”产业
特色优势

走进淮安市涟水县红窑镇春竺

芦笋种植基地大棚，一大片碧绿的芦

笋长势喜人。早晨刚采收的芦笋，不

多时就被运往南京的蔬菜批发市场。

涟水芦笋设施化种植面积逾万

亩，是江苏最大的设施芦笋生产基

地。涟水芦笋获“淮味千年”首批授

权，入选 2020 年江苏省首批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

如今，涟水打造绿色健康芦笋

产业链，芦笋种植面积达 2 万亩，年

产芦笋 8000 万斤，带动全县 3000 余

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产值总量达4亿

元，涌现出“春竺”“春雨”等一批芦笋

品牌，实现从田头到市场的全程冷链

运输。涟水还引进芦笋冻干储藏、芦

笋茶、芦笋胶囊、芦笋饮料等深加工

企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联姻高校，开发新品，当地特色

农产品的路子越走越宽。涟水捆蹄

是淮扬名菜、“淮味千年”首批授权农

产品。近年来，在市、县农业农村部

门的指导下，涟水捆蹄通过与南京农

业大学、淮安市农科院等高校和科研

院所合作，融入无硝捆蹄等先进技

术，开发新品种。借助网上销售及商

超、专营店等渠道，涟水捆蹄产品远

销上海、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

依托“淮味千年”区域公用品牌

的建立，淮安全力打造了一批产业特

色鲜明、规模效益突出、服务体系完

善的品牌基地。目前，淮安市特色高

效种植的优良食味稻面积达 127 万

亩，特种绿色水产养殖的虾蟹保持在

50 多万亩，特色生态休闲农业主体

逾 660 家。“盱眙龙虾”“洪泽湖大闸

蟹”入选首批国家品牌名录，并与“淮

安大米”一道进入全省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十强”行列。

“六大百亿级产业”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

从种什么、养什么到怎么种、怎

么养再到如何卖，“淮味千年”品牌已

成为淮安农民生产的“风向标”。

金湖县境内白马湖、宝应湖、高

邮湖三湖环绕，丰富的水资源和众多

湖滩洼地，为金湖芡实提供了绝佳的

生长环境。2016 年，金湖芡实地理

标志集体商标被认定为“江苏省著名

商标”。2018 年，金湖芡实成为“淮

味千年”首批授权农产品，借助“淮味

千年”品牌，不断拓展南京、上海等地

市场，加快“走出去”步伐。

在金湖县张坝村，创德兴旺芡

实合作社负责人郑传德介绍，目前合

作社基地芡实种植规模近 2000 亩，

共有 240 多名芡农，每月人均收入

4500 多元。而在张坝村，像郑传德

这样的芡实种植大户，还有50多个。

品牌农业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一只龙虾”让 20 万盱眙人找到了

“金饭碗”；“淮安大米”带动农民年

增收 3 亿元以上；“淮安红椒”品牌

价值 46 亿元。2019 年，“淮味千年”

首批授权单位的总销售额突破 200

亿元。

淮水润良田，鲜美传千年。“淮味

千年”优质农产品公用品牌，引领龙

虾、稻米、蔬菜、生猪、家禽和现代种

业等“六大百亿级产业”和食用菌、中

药材、休闲农业等“三大成长型产业”

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一只龙虾”让20万人找到“金饭碗”，“淮安大米”带动农民年增收超3亿元，“淮安红椒”价
值46亿元——

江苏淮安“品牌强农”有一套
本报记者 苏 雁 本报通讯员 张建闯 姚莉莉

1 月 25 日，浙江省湖州市

长兴县太湖图影中心幼儿园开

展“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寒假

主题教育活动，孩子们通过辨

认五谷杂粮、了解粮食生长知

识、创作主题绘画等活动亲身

参与“节约粮食”宣传，将“节约

粮食”的理念引入家庭，提高居

民节约意识，杜绝春节餐桌上

的铺张浪费。图为一位小朋友

正在向同学展示自己创作的

“节约粮食”主题绘画。

吴拯摄/光明图片

节约粮食


